
附件 2

2025年度高校创新信息采集报表填写说明
及指标解释

一、填写说明

1．封面填写说明

（1）封面各项均要求填写，签章齐全。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一组长度

为 18位的用于法人和其他组织身份识别的代码，按照技术监

督部门颁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上的代码填写。

（3）行政区划代码：指调查单位所在地市的行政区划代

码，共 6 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2260-2007）以及行政区划变更对照表填写。（注意：

行政区划代码不是邮政编码）

（4）隶属关系：按照国家标准《隶属关系代码》

（GB12404-90）填写，具体而言，教育部直属高校和中央部

委院校填 10，其他高校填 20。

（5）学校名称：按照有关部门正式批准使用的单位名称

填写，不得使用简称。

（6）主管部门：是指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

（7）报表封面中，学校校（院）长（签章）处应为学校

校长签字或签章，学校总复核人（签章）建议为学校办公室

主任或科研处处长，省厅局委主管人员（签章）处至少为省



厅科技处处长级签字或盖章；盖章时，学校须盖学校公章，

省厅至少应盖省厅科研（技）处公章。

2．内容填写说明

（1）数据要求：数据根据 2025年度（2025年 1月 1日

至 12月 31日）的实际情况填写，不得为空。如果某一指标

数据为 0，请填写 0；如果数据无法统计或不详，请填写“无

统计”。

（2）学校代码：此处填写 5位数字的学校简码，例如新

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学校代码是 13926。

（3）学校名称：注意应填写学校正式使用的全称。

（4）数据填写位置：指标数据填写在“数量”一栏下面，

如下图所示。



二、指标解释

1.创新人才培养情况

指标 01-04．去企业就业的毕业生：截至 2025年末，2025

届毕业生中与企业签订三方协议或劳动合同的全日制统招专

科/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数。企业仅指从事生产、流通与服

务等经济活动的营利性组织，不包括事业单位、基层社区、

各级各类公立和私立医院、学校、幼儿园。（下同）对于师

范类、医科类高校而言，其毕业生就业单位也按照此定义界

定“企业”，根据实际统计情况如实填写即可。（公立和私立

学校教育集团不算企业，校外培训机构算企业。）

指标 05．学校与企业联合共建校内实习、实训、实践基

地数：截至 2025年末，学校现有．．与企业联合共建的、设在学

校内的实习基地、实训基地和实践基地数量，需有正式挂牌。

指标 06．学校与企业联合共建校外实习、实训、实践基

地数：截至 2025年末，学校现有．．与企业联合共建的、设在学

校外的实习基地、实训基地和实践基地数量，需有正式挂牌。

指标 07．学校与企业共建的创新创业基地数：截至 2025

年末，学校现有．．与企业联合共建的创新创业基地数量。这些

基地需正式挂牌且与学校确有持续稳定的合作。

指标 08．学校与企业合作编写的教材数：2025年度，学

校和企业合作编写并且正式出版的教材数量。

指标 09．学校与企业合作开发的课程数：2025年度，学

校和企业合作开发并且正式给学生授课的课程数。



指标 10．学校开设的创业课程数：2025年度，学校围

绕创业教育实际开设的相关课程数量。

指标 11．在校生创业项目数（正式立项或注册）：2025

年度，在校生中具有校级及以上正式立项或在众创空间等实

际注册的创业项目数量。

指标 12．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数：

2025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数。各

单位可登陆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平台网站

（http://gjcxcy.bjtu.edu.cn）进行查询。

指标 13．企业为学生设立的奖学金金额总数：2025年度，

由企业（含企业所属基金会）名义捐资设立，旨在奖励和资

助学生学业（含科技创新活动）的奖学金金额数量。

2.师资队伍与企业服务

指标 14．具有累计 2年以上企业工作经验的专任教师数：

截至 2025年末，学校的专任教师中，具有累计 2年以上企业

工作经验的人数。

指标 15．学校派去企业实践锻炼累计 3个月及以上的专

任教师数： 2025 年度，学校派去企业实践锻炼累计达到 3

个月及以上时间的专任教师数量。

指标 16．学校拥有外聘兼职教师（校聘）总数：截至 2025

年末，学校现有．．由本校人事部门签订聘任协议并发放外聘兼

职教师聘书的外聘兼职教师总数．．。

指标 17．其中：来自企业、行业的教师数：截至 2025

年末，学校现有．．外聘兼职教师（校聘）中，来自企业、行业



的外聘兼职教师数量。注意，这个指标的数值应小于指标 16

的值。

指标 18．其中：来自境外的教师数：截至 2025 年末，

学校现有．．外聘兼职教师（校聘）中，来自境外（含港澳台地

区）的外聘兼职教师数量。注意，这个指标的数值应小于指

标 16的值。

指标 19．企业、行业外聘兼职教师授课的课时总数：2025

年度，来自企业、行业外聘兼职教师授课的课时总数。此处，

需为与课程所涉及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外聘兼职教师授课课

时数，从其他学校来的兼职教师不算在内。学生到企业实习

的学时也不算在内。

指标 20．专任教师参与企业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的数量：

2025年度，专任教师参与企业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的人次数

量。

指标 21．学校承接企业员工培训数：2025年度，学校承

接企业委托员工培训的人次（非学历教育）。

指标 22．其中：为第二产业培训企业员工数：2025年度，

学校为第二产业承接企业员工培训的人次。第二产业是指国

民经济中的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建筑业等。注意，这个指标的数值应小于指标 21的值。

指标 23．其中：为第三产业培训企业员工数：2025年度，

学校为第三产业承接企业员工培训的人次。第三产业是指除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主要指服务业。注意，

这个指标的数值应小于指标 21的值。



3.产学研合作的科研创新

指标 24．学校与企业合作申报获得纵向科研项目立项数：

2025年度，学校与企业合作，共同申报获得纵向科研项目立

项数量。纵向科研项目是指上级科技主管部门、各级政府（或

机构）批准立项的各类计划（规划）、基金项目。与之对照，

横向科研项目指企事业单位、兄弟单位委托的各类科研开发、

技术服务、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项目，以及政府部门非常规申

报渠道下达的项目。（下同）

指标 25．学校与企业合作申报获得纵向科研项目立项金

额：2025年度，学校与企业合作共同申报获得纵向科研项目

立项的资助金额。

指标 26．学校与企业合作申报获得纵向科研项目的当年

实际到账经费：2025年度，学校与企业合作，共同申报获得

纵向科研项目的当年实际到账经费。以往获批的该类纵向科

研项目在 2025年的到账经费也需计入。

指标 27．学校拥有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数（包括实验室、

研究中心等）：截至 2025年末，学校现有．．与企业共建研究机

构的数量（校级及以上），包括实验室、研究中心等。

指标 28．与企业共同发表科技论文数：2025年度，学校

专任教师与企业人士共同署名发表科技论文的数量。

指标 29．与企业共同获得的发明专利授权数：2025年度，

学校专任教师与企业人士共同获得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指标 30. 企业委托科研项目数：2025年度，企业与学校

签订合同或委托学校开展的各类科技开发、科技服务、科学

研究等方面的科研项目数量，需有正式立项书或合同书等。

指标 31. 委托科研项目的企业数：2025年度，与学校或

学校的专任教师签订正式合同或委托开展的科研项目的企业

数量，需有正式立项书或合同书等。

指标 32．承担企业委托科研项目的专任教师数：2025

年度，学校专任教师中作为项目负责人实际承担企业委托科

研项目的人数。

指标 33. 企业委托科研项目合同金额：2025年度，企业

与学校签订的、委托学校开展的科研项目合同金额。

指标 34. 企业委托科研项目当年实际到账经费：2025年

度，企业委托科研项目实际到达学校账户的金额。以往获得

企业委托科研项目在 2025年的到账经费也需计入。

4.创新技术转移及成果转化

指标 35．学校专门设置技术转化机构数：截至 2025 年

末，学校现有．．为了技术转化而专门设置的机构数量。

指标 36．学校专门设置技术转化机构名称：请填写现有．．

校内相关机构具体名称，如有多个，请用顿号隔开。注意名

称数量应与指标 37数量一致。

指标 37．学校专门设置技术转化机构专职工作人员数：

2025年度，学校设置的技术转化机构的专职工作人员数量。

指标 38．学校专门设置技术转化机构兼职工作人员数：

2025年度，学校设置的技术转化机构的兼职工作人员数量。



指标 39．学校专门设置技术转化网站数：截至 2025 年

末，学校现有．．为技术转化与扩散而专门设置的网站数量。

指标 40．学校专门设置技术转化网站更新周期：2025

年度，学校技术转化网站上进行信息更新的平均周期。如为

动态或不定期，请根据当年实际更新次数，进行平均值的折

算。

指标 41．依托本单位科技成果成立的企业数：截至 2025

年末，学校现有．．依托本单位科技成果而成立的企业数量。

指标 42．年度知识产权转化总件数：2025年度内，实际

完成知识产权转化的具体“件”数，该处知识产权主要包括

专利、商标、商业秘密、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植物新品种等。每件知识产权只计算一次。

指标 43. 其中：年度专利转化总件数：2025年度内，实

际完成专利转化“件”数。

指标 44. 年度知识产权转化总次数：2025年度内，所有

知识产权转化活动的“次数”总和，该处知识产权主要包括

专利、商标、商业秘密、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植物新品种等。每次转化活动都计为一次。

指标 45. 其中：年度专利转化总次数：2025年度内，实

际完成专利转化“次数”。

指标 46—指标 53. 以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等三种方式

分别转化科技成果情况: （1）“知识产权转让”是指知识产

权出让主体与知识产权受让主体，根据与知识产权转让有关

的法律法规和双方签定的转让合同，将知识产权由出让方转



移给受让方的法律行为；（2）“知识产权许可”是在不改变

知识产权权属的情况下，经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意，授权他

人在一定期限、范围内使用知识产权的法律行为；（3）“知

识产权作价入股”是指知识产权权利人将能够依法转让的知

识产权作价，投入标的公司以获得股东资格的行为；（4）“合

同项数”为当年新签订的合同总数目；（5）“合同金额”为

当年新签订的合同总金额，往年签订的科技成果转化合同当

年发生到账的不计入。若有以销售提成方式约定科技成果转

化金额的情况，则无需折算销售提成。例如“500万元+专利

技术药品年销售额 3％”，“合同金额”仅填写“5000”千

元即可；（6）“当年到账金额”为当年新签订和往年签订的

合同在当年实际到账的总金额。

指标 54. 本年以本单位知识产权作价投资形式注册的企

业数：2025年度，以学校知识产权作价投资形式注册的企业

数量。知识产权投资是指知识产权人依法将专利权、商标权

或著作权等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作价，作为对企业的非货币、

非实物出资，以获得所对应的企业股权的行为。知识产权投

资属于非货币、非实物出资，因此，必须比照实物投资，依

法将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作价后出资。知识产权投资一般有转

让投资、合作投资、许可投资、合资投资等方式。（下同）

指标 55．本年以本单位知识产权作价投资合计折价金额：

2025年度，以学校知识产权作价投资的合计折价金额。


